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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建设和发展见证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稳定的

政治环境为本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行政区法院发挥了积极作

用。 

 

一、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坚定宣示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

制基础，有助于澳门社会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原则。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深入

阐述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关系，认为在坚持“一国”原则下，澳门基本法规定可

以与宪法不同，这是适用宪法的特殊方式。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解释基本法

时参考宪法，在方法论层面尝试对两种法律体系进行沟通。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行政主导制下积极协调与立法、行政机关的关系。

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司法审查中保持谦抑态度，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

性，对行政裁量原则上不审查。特别行政区法院维持传统的诉讼救济方式，同

时创新救济方式，引入合宪性解释方法。对于立法会中止议员职务的决议，特

别行政区法院采取谦抑态度，认为其是政治行为，法院不具备管辖权，避免了

政治风险。 

 

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与本地法律共同体协同发展，推进了法律本土化进

程。回归后，特别行政区法院与本地法律职业共同体做了大量双语化工作，培

训双语法律人才，缓解澳门法律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判

中加强双语化建设，加大中文判决使用比例，并由此提高澳门社会和法律界的

国家认同，积极为“一国两制”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 


